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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說明二

主旨：「中央各機關學校非超額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缺額控管

處理原則」，自即日停止適用，相關填報作業方式如說明

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行政院前以107年11月18日院授人綜字第10760000051號函

訂定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」，並自即

日生效，爰旨揭處理原則及「中央各機關學校事務勞力替

代措施推動方案」自即日停止適用。

二、有關中央各機關非超額工友缺額減列相關填報作業方式，

補充如下：

(一)107年11月18日前已出缺之非超額工友缺額，仍適用原

「中央各機關學校事務勞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」第7點第

5款規定，於出缺日起6個月內補實，並依原「中央各機

關學校非超額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缺額控管處理原則

」第4點第2款第1目規定，依式填列減列一覽表（附表1

），並於備註欄填列該缺額出缺日期，由主管機關於10

7年12月、108年3月及6月10日前彙整後函送本總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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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107年11月18日後(含)已出缺之非超額工友缺額，應依

前開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」第4點第

3款規定，於出缺日起4個月內補實，並依式填列減列一

覽表（附表2），於備註欄填列該缺額出缺日期，由主

管機關於每年4月、8月及12月之10日前彙整後函送本總

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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